
 

 
一、办理依据 

工伤康复申请确认办理指南 

1. 《工伤保险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586号) 

2. 《关于印发<北京市工伤康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和<北京市工伤职工康复费用结算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(京人社工发〔2011〕379号) 

二、申请范围 

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职工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列入工伤康复对象范围： 

1. 尚在工伤停工留薪期内且伤病情相对稳定，经北京市工伤康复机构确认具有康复价值、

需要早期介入康复治疗的，如：神经损伤、四肢骨折、肌腱断裂、关节受损、脊柱骨折、脊髓

损伤、三瘫（偏瘫、截瘫、脑瘫）等； 

2. 旧伤复发，经确认具有康复价值的。 

*与原工伤发生时所在单位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工伤职工，不再进行康复对象确认。 

三、申请材料 

1. 《北京市工伤康复申请表》(一式三份)(下载打印电子文档)； 

2. 《授权委托书》(下载打印电子文档)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并需法定代表人、受委

托人、受伤职工本人签字； 

3. 《送达地址确认书》(下载打印电子文档)。 

＊上述材料复印件需逐页加盖单位公章。 

四、办理流程 

1. 填写《北京市工伤康复申请表》，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； 

2. 工伤职工选择一家本市的康复机构，携带申请表、工伤证及相关病历资料前往康复机构， 

由该工伤康复机构签署意见并盖章； 

3. 将已盖章的申请表交回窗口； 

4. 经行政部门确认同意康复的，在5日内将意见反馈至相关单位和工伤职工，并报市社会保险

行政部门备案；经行政部门确认不同意康复的，在5日内将意见及时反馈有关单位和工伤职工； 

5. 经确认的康复对象，持本人身份证、工伤认定结论和《北京市工伤康复申请表》及相关资

料，及时到选定的工伤康复机构进行康复治疗。 

六、办理部门及联系电话 

部门：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工伤保险行政事务受理科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周家井世通国际大厦E座二层 

电话：010-53918500  

七、办理时间 

周一至周五(法定节假日除外):上午9:00-11:30，下午13:30-17:00。 

八、办理方式 
无需约号，现场办理。 

材料下载网址：朝阳社保经办服务平台(行政类业务）http://bxfw.bjchy.gov.cn/。 
九、北京市工伤康复机构名单 

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

北京博爱医院 丰台区角门北路10号  
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(北京工人疗养院) 石景山区八大处西  

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(原 304 医院) 

(现名称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) 

海淀区阜成路51号  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9 医院 

(现名称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) 

海淀区黑山扈路甲17号  

北京老年医院 海淀区温泉路118 号  

北京小汤山医院(北京小汤山疗养院) 昌平区小汤山镇 限非典型肺炎后遗症人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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